
一周打假

假冒名牌箱包涉案金额10亿

近日，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成功侦破

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 摧毁特大制假

团伙 12 个、 制假工厂和窝点 30 个， 抓获

并依法刑拘犯罪嫌疑人 45 名， 涉案金额

近 10 亿元。

今年 6 月， 赣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查

部门在工作中发现， 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

有一地下工厂， 大量生产假冒世界一线品

牌箱包， 并通过各种隐蔽方式发往外省销

售， 频率高、 数量大。 经过执法人员 4 个

月的缜密侦查， 一个由 10 个制假工厂、

26 个一级销售商、 2 个原料生产商组成的

大型制售假冒名牌箱包的犯罪网络逐步浮

出水面。

10 月 22 日， 赣州市公安局组织 600

余名警力， 在赣州、 广州、 东莞 3 地同步

收网， 全链条捣毁了以符某生夫妇为首的

特大制假团伙 12 个， 捣毁制假工厂 10

个、 原材料生产工厂 2 个， 查获仓库 18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45 名， 缴获冒牌成

品箱包近 2 万个以及一大批五金配件和皮

料， 扣押涉案车辆 21 辆及制假设备若干，

初步估算涉案总金额近 10 亿元。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主笔 话闲

防艾而不是“恐艾”

今天是“世界艾

滋病日”。 曾几何时，

人们“谈艾色变”，

艾滋病患者仿如“瘟

神” 般， 令无数人退避三舍。 随着医学和

科学的发展， 人们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有了

一定的提升， “恐艾” 情绪有所缓和， 但

依然无法像对待正常病人那样接受艾滋病

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本期“域外之

音” 介绍的就是世界各国依法保障“艾滋

人群” 的合法权益， 并携手抗击这个“世

纪绝症”。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非常固定，只有3种

途径：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 因此，

防范艾滋病的根本就是切断这3条传播途

径，当面对“艾滋人群”时，只要守好这3条

红线，被感染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但由于艾

滋病依然几乎无法痊愈（到目前为止世界

上只有两例成功治愈案例），而且艾滋病病

毒的传播有不少都源于吸毒和滥交人群，

人们对于艾滋病病人歧视始终多于同情，

排斥多于理解。

为了保障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的合法权益， 世界各国都出台了相应

的法律法规， 禁止艾滋病歧视， 同时在医

疗、就业、教育、生活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

持和帮助。 我国也于2006年发布，并于2019

年修订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对如何治疗

和救助艾滋病病人作了明确的规定。

尽管有法律法规护航， 但要改变大众

对艾滋病的恐惧依然要久久为功， 只有正

视了艾滋病的存在， 才能帮助患者战胜病

魔， 重获新生。 金勇

讯简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

守牢冷链食品风险防控底线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对冷库

及进口冷链食品贮存场所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

检查， 守住守牢冷链食品风险防控底线。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通过线上工作群、 线下

检查等方式对经营进口冷链食品的餐饮单位开

展全面摸排， 掌握基本情况， 建立监管台账。

截至目前， 累计排摸有冷库的冷链食品经营企

业 236 户， 其中涉及进口冷链食品的企业 137

户。

检查人员以食品冷库为重点场所， 以采购

进口食品原料的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 深入大

型超市、 大中型餐饮单位， 检查进口生鲜、 水

产品、 冷冻肉类等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 索证

索票、 检验检疫证明及核酸检测报告。 督促经

营者自检自查， 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及时将进口冷链食品信息上传至溯源平台， 确

保产品来源合法、 流转清晰、 去向明确。

检查过程中， 监管干部向各餐饮单位发放

《加强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工作告知书》， 要求

经营者做到“冷链食品入库前必须消杀、 作业

人员必须做好防护”； 并督促加强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 强化个人防护。

松江区交通委开展

有轨电车疫情防控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松江区交通委执法监督

科、 运管所对松江有轨电车开展了新冠疫情防

控专项检查。

检查组详细了解了企业在新冠疫情防控方

面采取的日常措施， 并实地查看了有轨电车车

站和车厢内乘客口罩佩戴情况、 防疫宣传标志

标语、 视频语音等。

检查组当场指出检查发现的问题， 并要求

及时整改。 同时要求企业要毫不放松、 始终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 积极做好司乘人员个人防护、 营运车辆通

风消杀、 疫情防控宣传等工作。 进一步完善突

发应急情况下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必要的防护物

资配备， 做好查漏补缺， 确保防控工作做实、

做细。

虹口区民政局

积极开展消防培训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民政局在区救助管

理站组织开展“关注消防、 生命至上” 微型消

防站演练培训。

虹口区民政局相关领导和专家围绕微型消

防站的建立、 专业人员的培训储备、 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及消防基本知识等内容进行培训。 同

时， 虹口区江湾街道平安办消防员针对消防微

型站内各类装备如何操作使用进行实物操作培

训。

本次消防培训旨在提升虹口区民政系统消

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通过理论培训和

实物操作的结合， 普及了安全意识、 安全常

识、 安全技能。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如未经消费者确认， 网购的内衣类

产品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除法定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 可

以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但有一个前提， 就是

须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 电话、 邮购等

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列商

品除外： （一） 消费者定作的； （二） 鲜活

易腐的； （三）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 、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

（四） 交付的报纸、 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

外， 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

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 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同时， 金玮律师还表示， 《网络购买商

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第七条规定

“下列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一） 拆

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

品； （二） 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

大的商品； （三） 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

期的商品、 有瑕疵的商品。” 可以成为商家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正当事由， 但

经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确认是不可或缺的

环节。 根据该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网络商

品销售者应当采取技术手段或者其他措施，

对于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适用七日无理由

退货的商品进行明确标注。 符合本办法第七

条规定的商品， 网络商品销售者应当在商品

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 供消

费者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 如无确认，

网络商品销售者不得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

就消费者李先生的遭遇而言， 李先生在网购

商品时并未被告知与提醒该商品不适用七日

无理由退货， 即便商家在官网首页显示的

“退货政策” 里有所载明， 但不符合在商品

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以供消

费者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的要求， 不能

视为李先生已确认该商品属不宜退货的商

品， 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商家退货。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网

购商品下单前应关注并询问清楚所购商品的

相关产品信息、 尺寸规格、 售后服务、 退货

政策等， 做到 “明明白白消费”。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李先生

投诉时间： 2020 年 11 ?

便利的退换货政策是消费者非常在意的

售后服务， 但这在内衣行业被默认为不成

立， 消费者在内衣店结账时， 往往会听到收

银人员的友情提示： “该类货品不退不换。”

近日， 消费者李先生通过某服装品牌官

网购买了一条泳裤， 因尺码不合适， 收货后

不足一小时便提交退货申请， 却遭到拒绝。

李先生称商品页面没有表明泳裤不支持七天

无理由退换货， 如果有明确的售前告知不能

退换货， 会谨慎购买， 或选择其他品牌。 但

购物过程中没有看到一句相关文案体现泳裤

不允许退货， 他认为经营者店大欺客， 消费

者不问就不主动告知。 李先生表示自己是受

害者， 要求退货。

由于商家不认同李先生的说法， 并表示

贴身衣物买后不退是行业惯例。 双方无法达

成共识， 李先生只好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寻求帮助。

贴身衣物买后不退不换

消费者网购泳裤遇尴尬

  受理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当即联系了经营者。 经营者贝先生表示， 商

品页面的确没有不支持退货的提醒， 但官网

首页显示的“退货政策” 里有关于不同类型

商品的退换货详细解释， 购物车也有“退货

政策” 的链接， 消费者在下单前可以直接点

开查看。 工作人员询问贝先生， 购物车里显

示的“退货政策” 链接， 消费者在下单前是

否需要强制点开查看？ 贝先生表示不需要，

今后将努力完善改进相关规定的售前提示，

但也强调贴身衣物的特殊性、 普遍共识因为

涉及人身安全和行业惯例是不予退货的， 因

此无法满足李先生的诉求。 经过多次沟通，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遂终止调解。

2017 年 3 月 15 日实施的 《网络购买商

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第七条规定：

“下列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

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一） 拆

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 通过对该条规定的理解， 浦东新区消

保委工作人员认为从人身健康安全角度来思

考， 贴身衣物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能理

解， 但商家以“消费者自己没看到退换货细

则” 为由为自己免责， 实属不妥， 因为商家

应当履行事先告知义务。

本案中， 即使商家制定了一个“大杂

烩” 式的退换货政策放在首页供消费者浏

览， 但是对于具体商品是否适用， 是否设置

显著的提醒再次确认， 商家的做法还是存在

程序缺失的。 虽然调解终止了， 但消费者还

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 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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